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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與福利事務委員會 

就討論《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立場書 

(2009 年 9 月 30 日) 

 
近年社區發生了多宗與精神病患者及康復者相關的慘案，涉及多宗人命傷亡，在剛過去的 9

月 24 日在屯門亦發生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斬死前妻的慘劇。本會在 2009 年 7 月 11 日立法會福利事

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已就此發表意見，詳細可參考立法會文件 CB(2)2185/08-09(01)。本會是由家

暴受害人組成的自助互助組織，會內有不少姊妹因長期遭受家暴影響，因而彌患精神病，就目前為

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本會有以下補充意見及建議： 

 
全面為家暴受害人及兒童提供精神評估 

 姊妹在長期經歷家庭暴力後，精神受到長期壓抑，不少姊妹都患上抑鬱症、焦慮症等不同的精

神病。另一方面，兒童亦會因目睹家庭暴力而做成心理創傷，出現情緒或行為問題，但目前政府並

沒有全面為家庭暴力受害人及兒童提供精神科的評估。由於目前前線社工工作只集中在解決她們的

表面問題，包括協助申請綜援、法律援助、有條件租約計劃、子女轉學等，並沒有為她們提供評估

及輔導。待姊妹的表面問題處理好後，社工便結束個案，或因姊妹遷出原區後換到另一間中心跟進，

然而按本會經驗所得，姊妹往往在遷到新居後才浮現情緒問題，但卻欠缺支援，令她們陷入困境。

由於目前並沒有全面為姊妹及兒童提供心理評估，以致未能及早介入處理他們的心理創傷，延誤

康復進展。 

 
個案一 

 阿美帶著兩個子女離開前夫後，社工協助她及孩子安頓好居所，但沒有處理過她的情緒，亦沒

建議或轉介阿美接受精神評估或服務，阿美一直不了解自己在家庭暴力中遭受的心理創傷，就勉強

去工作，結果因為精神狀態影響而發生意外，工傷導致阿美傷及脊骨，不能再工作。女兒為了照顧

傷殘的母親，亦被迫輟學，一家人要依靠綜援生活。 

 
 家暴受害人在暴力的環境中遇到的心理創傷可引致長遠而嚴重的後果，而外國多個研究亦指出

目睹家庭暴力的兒童會出現心理或行為問題，本會有一些姊妹的子女亦出現自殘或自殺的情況。本

會認為政府應正視家暴受害人及兒童的心理創傷問題，全面為他們提供心理評估，並及早介入處

理，防止悲劇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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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服務不足 

 雖然政府在立法會文件 CB(2)1711/08-09(03)中提出多項服務支援精神病康復者，但在實際情

況中顯示多項服務都有不足情況，例如在第八段指本港現有有 197 名醫務社工駐守醫院及診所;每

年有數以萬計的精神科外展服務，但若相較於目前全港有十五萬名精神病患者計算，服務可謂嚴重

不足。本會眾多需定期到醫院或專科診所覆診的姊妹當中，只有少數有社康護士定期到訪，其餘個

案在兩次覆診期間完全沒支援服務，缺乏支援。雖然政府表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為精神病康復者

提供輔導服務等，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並不是專門負責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服務的中心，而中心

社工亦未必有足夠經驗及資源處理精神病康復者個案。而臨床心理服務更是大大不足，目前只有

極少數人接受心理評估。 

 本會曾有姊妹的子女需接受精神科服務，但排期需時一年多，而在等候期間亦完全沒有支援服

務給她們及其子女，令孩子康復進度被延誤，得不到支援亦可能令他們病情惡化。 

 
個案二 

 阿芳在離開前夫後一直要到精神科覆診，她經常妄想周遭的人會迫害她，至近日甚至有傷人的

行為，她被起訴，並被判守行為。當本會職員嘗試將阿芳的情況向醫生反映，醫務社工即表示阿芳

的個案沒有醫務社工跟進，而醫務社工亦不接受本會以口頭轉述阿芳的情況，並表示如果本會希望

將阿芳的情況向醫生反映，就需要寫一份詳細的報告給她們，她們再將文件轉交給醫生。 

 阿芳因病情嚴重，醫生建議安排她的子女入住寄養家庭，並要替阿芳申請傷殘津貼。由於阿芳

的精神狀況較差，她對所有事情都感到混亂，醫生亦建議醫務社工跟進她的情況，但醫務社工則表

示阿芳無特別需要，不會跟進她的個案。 

  
 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在去年一個調查中亦表示醫務社工工作壓力沉重，工作量大，更

有社工表示一年要處理七百多宗個案。顯示目前服務嚴重不足，尤其近年已發生多宗與精神病患者

或康復者相關的慘劇，當中的部份個案亦有醫務社工跟進，以目前醫務社工處理個案數字計算，他

們根本不能發揮應有的作用，更徨論預防慘劇發生。 

 
死亡個案檢討機制 

 去年至今社會上發生多宗涉及精神病患者的慘劇，當中亦有不少死亡個案。2009 年 9 月 24

日在屯門亦發生一宗患有精神分裂症的男子斬死前妻的案件(見附件)，社署更剛於慘劇發生前兩星

期才結束個案，個案中涉及很多疑點及問題，例如死者劉婦的一對子女只有 6 歲及 8 歲，為何社

工讓母親做通宵的便利店店員？劉婦既是低收入綜援人士，為何要向前夫索取書簿費用？患有精神

病的前夫為何得知前妻寓所地址，既然對前妻有威脅，為何社工仍然結束個案？ 

  
 近年多宗涉及精神病患者的慘劇當中，當事人並非全無接受社會服務，轟動社會的 07 年天水

圍麥女士將子女拋落樓後跳樓自殺的慘劇中有三個社工跟進；日前的前夫斬死妻子案，社署亦剛於

兩星期前結束個案。政府有必要認真檢討有關個案中的漏洞及服務不足，只有這樣才可以堵塞目前

的政策或服務漏洞，防止悲劇一再發生。目前的死亡個案檢討機制只集中在兒童死亡個案上，本

會嚴正要求政府正視這個問題，設立涉及精神病患者及家庭暴力的死亡個案檢討機制，而立法會

福利事務委員會亦責無旁貸，應召開特別會議檢討日前屯門精神病前夫斬死妻子一案。 

 
除以上所述數點外，本會在 7 月 11 日立法會會議上提出文件 CB(2)2185/08-09(01)中已提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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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包括社區人士對精神病的誤解、社區支援不足、跟進支援服務不足及高危個案無監察服務、

離遠評估等。 

 
總結及建議 

 就以上提出的各項問題，本會有以下數項建議： 

1. 全面為家暴受害人及兒童提供心理評估。家暴受害人大都患有不同程度的精神病，政府應全面

為他們提供心理及精神評估，早日作出介入及治療。 

2. 加強社區支援服務，全面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社區層面的支援服務，包括輔導及各項與精神病

相關的正確知識等，釐清康復者本身對精神病的誤解及鼓勵他們持續接受治療。 

3. 增撥資源應付需要。醫管局的精神科服務嚴重不足，目前全港超過 15 萬的患者卻只有 300 個

精神科醫生處理，令醫生只能以短時間了解患者的病情及服藥情況，不足以應付目前的患者需

要，更徨論社區仍有不少潛藏的精神病個案。政府必需正視這個問題並增撥資源應付。 

4. 加強支援高危個案，防止悲劇發生。目前部份離院的康復者沒有任何跟進服務，或是跟進服務

尚未完善。例如患者沒按時覆診只會收到信件通知，社區支援服務同工上門到訪康復者被拒或

不遇的跟進工作尚未完善，建議政府加強支援高危個案，為曾有暴力傷人的個案制定完善的離

院跟進計劃，防止悲劇發生。 

5. 適切的離院評估及離院後康復計劃。一如上述，目前院方安排康復者離院前的評估未考慮到他

們在離院後是否有人能協助照顧他們，亦低估了他們回到社區後面對的生活壓力。建議檢討目

前的離院評估及為離院康復者設定合適的康復支援計劃。 

6. 設立涉及家暴及精神病的死亡個案檢討機制。認真檢討每個涉及家暴或精神病個案當中的問題

及漏洞，並堵塞目前的政策及服務漏洞，避免悲劇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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